
学位数据核对及上报填写说明

学院完成答辩结果维护后，学位申请人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在学

位数据上报管理应用（2024 版）模块中进行信息核对及上报，根据

页面提示完成信息核，并完成相关内容的填报后确认提交，核对及填

写说明如下：

一、核对信息

下面所列信息均为系统自动生成，系统中为灰色字段不可直接修

改，学位申请人只需要核对，无法修改。

l、姓名：与身份证件上的姓名一致，国际学生填护照姓名。

2、性别：选填“男”、“女”。

3、出生日期：CCYYMMDD（如 19910422)，与身份证件上的出生

日期一致。

4、民族：执行 GB/T 3304-1991《中国各民族名称的罗马字母拼

写法和代码》。国际学生不填。

5、身份证件类型：选填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”、“港澳

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”、“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”、“港澳居民居住

证”、“台湾居民居住证”、“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”、“护照”、“华侨

护照”。非上述类型的填写“其他”。

6、身份证件号码：与“身份证件类型”相对应的证件号码。

7、国家或地区：参照执行 GB/T 2659.1-2022《世界各国和地区

及其行政区划名称代码第 1 部分：国家和地区代码》。港澳台人士填



写所在地区，华侨填写“中国”。

8、考生号（无需核对）：

（1）学历学位获得者（不含自考）填写学籍注册的考生号；

（2）自学考试毕业生填写其学历证书编号；

（3）同等学力硕士、博士填写其申请学位编号；

（4）硕士在职联考人员填写全国联考录取库中的考生号。

9、培养单位码：华东政法大学代码为 10276。

10、培养单位：学历学位获得者的培养单位应当与学历注册信息

保持一致。非学历学位获得者填写学位授予单位 。

11、学科／专业代码：依据学科／专业代码表 ，填写学科／专

业名称对应的代码。

法律硕士代码为：0351。其他我校学科／专业代码请查阅：

https://gs.ecupl.edu.cn/13408/list.htm

12、学科／专业名称：学位证书与学历证书一致，可查询学信网。

13、学位授予单位码：依据高等学校及科研机构代码表，填写学

位授予单位对应的代码。与学位证书编号前 5位保持一致。

华东政法大学代码为：10276。

14、学位授予单位：与学位证书保持一致。

15、学位授予单位校长姓名：与学位证书保持一致。

16、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姓名与学位证书保持一致。

17、学位类别码：填写学位类别对应的代码。

18、学位类别：与学位证书保持一致。

19、获学位日期（无需核对）：CCYYMMDD(如 20240630 )。学位

https://gs.ecupl.edu.cn/13408/list.htm


评定委员会批准授予学位的日期，且与学位证书上的发证日期一致。

学位获得者有对应学历的，获学位日期不应早于其毕业日期。

20、学位证书编号（无需核对）：按照《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

息管理办法》 （学位[ 2015 ) 18 号 ）要求编号。与学位证书保持

一致。

21、核对学位照片是否与学信网照片保持一致。

二、上报填写信息

以下字段信息需要申请人填写。

21、导师姓名：可填多个导师（不超过 2个），用中文或英文分

号分隔。

22、论文类型：硕士博士可选填“基础研究”、“应用研究”、“综

合研究”；非上述类型的填写“其他”。

23、论文题目：以定稿的学位论文题目为准（不要加书名号）。

24、论文关键词：可填多个关键词，用中文或英文分号分隔。

25、论文选题来源：一般填写为“其他”。具体可以参见下表：

论文选题来源 论文选题来源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

国家社科规划、基金项目 与港、澳、台合作研究项目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企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

中央、国家各部门项目 外资项目

教育部人文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国防项目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项目 学校自选项目

非立项



26、论文研究方向:可填 2 个方向，用中文或英文分号分隔，每

个方向不超过 10个汉字。

论文研究方向应根据学位论文主题总结，不能与专业名称相同也

不能填写不区分研究方向，示例：民商法学专业不能填写民商法学。

27、论文撰写语种（在我的学位论文归档模块中核对，如有误可

修改）:参照执行 GB/T4881-1985《中国语种代码》和 GB/T

4880.1-2005《语种名称代码第 1 部分:2 字母代码》。

三、核对问题反馈

学位申请人在核对过程中发现核对信息有误应及时联系本院研

究生秘书，由研究生秘书审核确定后提交给培养办进行更正。


